
 

慈濟大學護理科學生實習規則  

 

民國113年09月20日113學年度第2次科務會議訂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目 的 

為增進專業實務技能，培養學生職業倫理道德觀念，並發揮慈悲喜捨及誠正信實

精神，特訂本辦法。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校暨各實習機構均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護理科學生實習事務。 

第 三 條 工作職掌 

一、護理科(以下簡稱本科)承辦實習有關業務及輔導事宜。實習組、進修推廣部

學務組、導師及實習指導教師負責實習生實習暨生活言行。 

二、協調實習生在各實習單位有關業務及實習成效之檢討。 

 

第二章  實習安排 

第 四 條 實習擋修規定 

一、基本護理學實習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續修其他護理實習課程。 

第 五 條 實習內容及實習生名額分配 

一、實習內容及實習生名額由學校與各實習機構協調，並於實習前一個月發文至 

    各實習機構。 

二、學生均應按各科安排參加校外實習教育訓練，每梯次各機構實習生名額及實 

                  習單位分配作業由學校辦理。 

三、學生於實習期間因故無法進行實習，則實習異動由實習組安排。 

第六條 實習生訓練 

一、學生於實習前應參與學校辦理之實習前計畫說明會，並隨時留意網頁公告， 

    以增進對實習之認識。 

二、實習機構於實習生報到時即舉行實習業務簡介及環境介紹。 

三、實習單位安排專人負責協助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習生實務操作。 

 

第三章 實習生管理 

第 七 條 考勤管理 

              依「慈濟大學護理科學生實習請假辦法」辦理。 

第 八 條 學生停實習規則 

一、停實習條件  

 (一)學生提出自願停實習，經導師、實習指導教師、實習單位主管輔導後方可 

    辦理。 

 (二)凡經醫師診斷或其他經護理科(科)實習委員會議決議不適合實習之身心狀 



 

 

    況者，病情未痊癒或穩定前需中止各階段實習。 

 (三)實習發生重大事件經護理科(科)實習委員會議決議中止實習者。 

 (四)學生經實習機構或護理科(科)實習委員會評估無法勝任實習工作者得中止 

    實習。會議結果由實習組安排學生實習並發函通知家長。 

二、學生辦理停實習務必於告知該實習單位教師後五日（不含國定及例假日）  

    內，親自或委託他人至實習組辦理完成相關手續，若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完  

    成，逾時一律不予以受理，其未完成之實習視同曠實習處理，應予重修。 

第 九 條 服 裝 

 一、實習期間，實習生應隨時配戴本校實習證。 

 二、實習生若因需要須著實習服，實習服由學校請購，費用由實習生全額負擔。 

 三、服裝儀容規範 

  (一)實習學生需穿著學校規定之實習服裝、白色護士鞋、膚色或白色襪。 

  (二)實習學生儀容務求整潔：頭髮髮長不得超過衣領，長髮者應盤梳整齊；  

     指甲不得留長或塗染；勿穿戴懸掛式耳環。 

  (三)天冷若需加穿外套，則以校服外套為限。 

  (四)社區實習請依實習計劃書規定穿著。 

  (五)服裝儀容未符合規定者，予以扣分處理。 

第 十 條 交通和住宿 

實習生往返實習單位之交通費用和實習期間住宿事宜由實習生自理。 

第 十 一  條  實習休假辦法 

              一、實習期間，若逢國定假日休假，依學校公告休假。 

              二、實習期間，若逢颱風、地震等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依縣市政府公告休假。 

 

第四章 生活輔導與成績評核 

第 十 二 條 實習期間生活輔導 

一、各組實習指導教師兼負輔導實習生生活及聯繫工作。 

二、學校依實習科目別遴選實習委員，執行交辦事宜及聯繫工作。 

第 十 三 條 成績評核 

一、實習生成績之評核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定，依各實習計畫   

    規定進行成績項目評核和配分比率。 

二、學生實習完一個科目時，應上網至學校行政校務系統網站的護理科實習評量 

    管理系統，自評該科臨床實習表現；經實習指導教師將各項實習評核項目評 

    值後儲存送出，學生即可查詢該科實習成績，最後由該科實習主課教師將學 

    生實習總成績呈送教務處。 

三、實習成績考評表由學校統一訂定。 

四、重修實習： 

 (一)學生各科護理學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需重修該科實習。 

 (二)因曠、缺實習累計時數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或因其他因素停止實習  



 

 

    者，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重修實習。唯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 

    下子女者不在此限。 

 (三)須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班學生可日夜間部跨組實習以外，其餘學生應 

    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 

五、補修實習：學生因轉學需要補修各科護理實習者，以與同學制之班級學生一 

    同實習為原則。 

六、實習獎懲辦法 

 (一)獎 勵：學生對病人態度與服務有優良事蹟、提出創見與改善事項或防止 

    重大事故發生者，由指導老師視情節呈報校方，並於該科實習總成績加一 

    至五分或報請校方給予獎勵。 

 (二)懲 誡： 

1、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告知後仍未改進者，扣該科實習總成績一至三分： 

(1)給藥過程未正確執行三讀五對（尚未投予病人者）。 

(2)未確實看病人服藥，而離開者。 

(3)未確實執行護理處置，亦未告知指導老師或負責的護理人員者。 

(4)不愛惜公物導致物品損壞者。 

(5)其它錯誤，但情節輕微未危及病人者。   

(6)服裝儀容未按照規定者。 

2、下列情形之一者，扣該科實習總成績四至五分： 

(1)上款各項累犯達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而未自動報告者。 

(2)給藥錯誤(含已給藥或遺忘給藥)。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扣該科實習總成績六至十分： 

(1)以上1至2款各項所列累犯情節重大者。 

(2)執行工作或治療不慎傷害病人者。 

(3)其它錯誤，危及病人者。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扣該科實習總成績十一至十五分： 

(1)以上1至3款各項所累犯情節重大者。 

(2)未經醫師處方擅自取藥給病人者。 

(3)應注意而未注意（如處方抄寫錯誤，或紀錄錯誤）。 

(4)其它錯誤，導致嚴重過失而危及病人者。 

5、特殊重大過失危及病人；行為不檢如偷竊、怠忽職守、違反個資法者，

送交學務處議處。 

6、發生下列行為者，應書寫實習重大事件報告表：  

(1)在照護工作中，因護生的疏忽而致病人發生意外事件者。 

(2)因不當的護理行為，而發生危害到病人安全之事件。 

(3)因個人操作、使用不當造成儀器損壞，造成醫院之重大損失者。 

(4)護生發生職業傷害時（如尖銳物品扎傷事件）。 

(5)其它未預知之突發事件。 



 

 

第五章 附 則 

第 十 四 條 實習檢討 

一、不定期由實習機構及學校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教學更為完

善。 

二、實習機構、各單位實習教學負責人及校方實習指導教師於各梯次實習結束

時，召開實習總評值會。 

三、學校任課教師定期召集各梯次實習指導教師及任課教師舉行實習教學座談

會。 

第 十 五 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習期間突發狀況處理流程 

一、公 傷（尖銳物品扎傷、跌倒） 

實習期間因協助醫療處置之工作而受傷（或院方認定屬公傷事項者），因不屬於該院

員工，無須填寫職傷表。但需填寫醫院（機構）「職傷異常事件報告單」、「護理科實習異

常事件報告表」，先以自費或健保看診（可暫以記帳方法處理）。 

 

 

事件發生 

 

 

緊急處理 

 

 

通知護理長與實習指導教師 

 

 

                     1.依院方之政策處理 

                     2.填寫院方職傷意外報告單 

                     3.填寫本科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門診或急診看診處理 

 

 

 

 

 

 

 

 

 

 

 

   實習指導教師 

通知導師與主課教師 

 呈報醫院護理部

主管 

呈報護理科 



 

 

二、護理處置錯誤 

 

事件發生 

     

 

觀察病人情況 

通知實習指導教師與護理長 

通知醫師 

 

 

 

 

 

 

 

 

 

 

 

三、學生未到班 

 

事件發生 30 分鐘後 

 

 

通報科辦協尋 

 

 

 

 

 

 

 

 

 

 

 

              

 

 

依院方政策處理 

       提報護理科 

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若發生交通意外 

(見下一頁「四」

之處理流程) 

學生到班 

未到班兩小時後仍未找到 找到 

通知軍訓室、生輔組、 

導師、主課老師、家長、 

科主任 

由實習指導教師通知科辦，

遲到部份依實習規則處理。 

通知主課教師與導師 



 

 

四、實習途中發生交通意外 

 

 

 

事件發生 

 

 

 

 

 

 

 

 

 

 

 

 

 

 

 

 

 

        

 

 

 

 

 

                                         

 

 

 

 

 

需住院治療 

(請醫師開立診斷証明)

書) 

呈報護理科 

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

表 

 

與他人發生 學生自己發生 

送醫 

警察局筆錄 

就醫 

醫療處置

療處理 

無大礙則回宿舍休息(請醫師

開立診斷証明書)或續實習 

通知科辦、教官、實習指導教師、 

導師、家長與科主任協助處理 



 

 

五、學生受病人攻擊或騷擾 

 

 

 

事件發生 

 

 

 

 

 

 

 

 

 

 

 

 

 

 

 

 

 

 

 

 

 

 

 

 

                                         

 

 

 

呈報護理科 

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通知實習指導教師與單位護理長 

輕微 

評估傷害程度 

嚴重 

送醫處理 

通知主課教師 

(視需要通知本校學輔中心) 

 

通知科辦 

通知導師、主課教師 

(視需要通知本校學輔中心) 

安撫學生休息或請假 

隔離學生及病人 

通知生輔組、家長、科主任 



 

 

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編號：                                                        年  月  日 

年   級  學   號  姓    名  

時   間  地   點  實習科目  

(  )一：公傷、針扎 

(  )二：護理處置錯誤 

(  )三：未到班 

(  )四：交通意外 

(  )五：病人攻擊 

(  )六：其它 

主要事由： 

事件經過(學生填寫) 

 

 

 

 

處理經過(實習指導教師填寫) 

 

 

 

 

 

結果與追蹤事件(實習指導教師填寫) 

 

 

 

 

 

事件分析(實習指導教師填寫)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組組長 科主任 



 

 

慈濟大學護理科實習評值會議記錄 

實習科目  實習醫院  

實習時間 自        至         止 實習單位  

會議時間  護 理 長  

記 錄 者  指導教師  

一、 出席人員： 

二、 會議內容（學生依實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及作業負荷、護理典範等進行評值

及說明）: 

 

三、 建議事項及方法: 

 

 

四、 老師評語(請以學生將護理專業核心素養融入護理照護、學生作業負荷及學生所看

到的護理典範進行評語): 

 

 

五、 護理長評語: 

 

 

指導教師 
 

護理長 
 

護理科 

實習組長 

 
督  導 

 

護理科 

科 主 任 

 
護理部主任 

 

※ 「實習評值會議記錄」須於會議結束三天內完成，並將會議記錄送交實習教師批閱簽章→ 

送往單位護理長批閱簽章→單位督導簽章→護理部副主任、主任→慈濟大學護理科。 



 

 

慈濟大學護理臨床實習指導教師實習教學評量表 
一、 量表說明： 

各位同學好: 

此次實習已近完成，為收集大家對於實習指導老師的教學意見，請以不具名方式填答以下問題，您的意

見僅作為改善教學之參考，請安心填答！請評量老師的臨床教學能力、溝通、態度及專業形象等四面向，

非常同意為 5分、非常不同意為 1分，請就實際的狀況勾選，並由各組組長在此次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回

收問卷送交護理學系系辦；若在外縣市實習者，則於返校後繳交，謝謝您的協助！ 

二、 實習學生之基本資料： 

場所：__________________醫院(機構)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大護一   大護二   大護三   大護四   碩一    碩二    其他: 

      四技二   四技三   四技四   五專三   五專四  五專五 

      日二技一 日二技二 

科別：基本護理學實習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一）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二） 

      產科護理學實習   兒科護理學實習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         

      社區護理學實習   綜合臨床護理實習（一）  護理行政概論實習   

綜合臨床護理實習（二）  綜合實習(一)     綜合實習(二) 

臨床選習(一)     臨床選習(二)  護理學實習(一) 護理學實習(二) 

臨床照護實習     進階臨床照護實習        社區照護實習 

進階臨床護理學實習(一)  進階臨床護理學實習(二) 

成人專科護理實習(一)    成人專科護理實習(二) 成人專科護理實習(三)      

臨床專科選習            家庭專科護理實習(一) 家庭專科護理實習(二) 

家庭專科護理實習(三)    家庭專科護理實習(四) 

實習期間：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至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指導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老師   

三、 問卷內容：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  之  實習教學評量  項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壹、臨床教學能力                                        5     4     3     2      1 

1.老師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2.老師能促進學生學習與思考。 

3.老師能利用醫院的各種資源，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4.老師能安排與實習目標相配合的教學活動。 

5.老師能公平與客觀的評量學生實習過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貳、溝通                                                 5     4    3     2      1 

1.老師能清楚說明實習的目標及對學生的期望。                  

2.老師批改作業後能給予學生具體建議。                     

3.老師能與學生溝通，給予學生適當的鼓勵。                      

4.老師能針對學生個別狀況給予適切的指導。             

5.老師能協調學生與醫療團隊人員，以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態度                                                 5     4    3     2      1 

1.老師對教學富有熱誠。                     

2.老師的專業態度和價值觀，能做為學生的榜樣。 

3.老師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對待學生有耐心。 

□ 

□ 

□ 

□ 

□ 

□ 

□ 

□ 

□ 

□ 

□ 

□ 

□ 

□ 

□ 

肆、專業形象                                             5     4     3     2     1 

1. 老師上班不遲到、早退。 

2. 老師的教學時間掌控合宜。             

3. 老師的服裝、髮儀整齊，能做為學生的榜樣。                   

□ 

□ 

□ 

□ 

□ 

□ 

□ 

□ 

□ 

□ 

□ 

□ 

□ 

□ 

□ 

總分:____________/80 

回饋與建議：(≦3分的項目，煩請提出相關說明及具體建議) 

 

 


